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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 （一） 进口付汇到货的数据报审 1、

概念 进口付汇到货报审是进口单位根据《进口付汇核销监管

暂行办法》的要求，按月将"贸易付汇到货核销表"及所附单

证报送外汇局审查的业务过程和手续。 2、业务审核单据 根

据《进口付汇核销监管暂行办法》规定，进口单位"应当在有

关货物进口报关后一个月内向外汇局办理核销报审手续"。进

口单位在办理到货报审手续时，须对应提供下列单据： （1

）进口付汇核销单（如核销单上的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

则报关单号栏不得为空）； （2）进口付汇备案表（如核销

单付汇原因为"正常付汇"，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3）进

口货物报关单正本（如核销单上的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汇"，

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4）进口付汇到货核销表（一式

两份，均为打印件并加盖公司章）； （5）结汇水单及收帐

通知单（如核销单付汇原因不为"境外工程使用物资"及"转口

贸易"，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6）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

他凭证、文件。 上述单据的内容必须真实、完整、清晰、准

确。 3、办理进口付汇报审业务手续： （1）进口单位须备齐

上述单据，一并交外汇局进口核销业务人员初审。 （2）初

审人员对于未通过审核的单据，应在向企业报审人员明确不

能报审的原因后退还进口单位。 （3）初审结束后，经办人



员签字并转交其他业务人员复核； （4）复核人员对于未通

过审核的单据，应在向企业报审人员明确不能报审的原因后

退还进口单位。 （5）复核无误，则复核员签字并将企业报

审的全部单据及IC卡留存并留下企业名称、联系电话、联系

人。 （6）外汇局将留存的报关单及企业IC卡通过报关单检

查系统检验报关单的真伪。如无误，则将IC卡退进口单位，

并在到货报审表和报关单上加盖"已报审"章；如报关单通不

过检查，则将有关材料及情况转检查部门。 （二）进口付汇

备案手续 进口付汇备案是外汇管理局依据有关法规要求企业

在办理规定监督范围内付汇或开立信用证前向外汇局核销部

门登记，外汇局凭以跟踪核销的事前备案业务。 1、企业在

办理下列付汇或开立信用证业务时，须办理备案手续： （1

） 开立90天以上（不含90天）的远期信用证； （2） 信用证

开立日期距最迟装运日期超过90天（不含90天）； （3） 办

理90天以上（不含90天）承兑交单的承兑业务； （4） 提单

签发日期距付汇日期超过90天（不含90天）的付汇交单业务

； （5） 付汇日期距预计到货日期超过90天的预付货款； （6

） 超过合同总额的15％且超过等值10万美元的预付货款； 

（7） 报关单签发日期距付汇日期超过90天（不含90天）的货

到汇款业务； （8） 境外工程使用物资采购的付款、开证业

务； （9） 转口贸易的付款、开证业务； （10）不在名录内

企业付汇、开证业务； （11）"受外汇局真实性审核进口单位

名单"内企业的付汇、开证业务； （12）经外汇局了解认为确

系特殊情况，有必要重点跟踪付汇业务。 企业在办理上述备

案业务前，须对应报审已签发的预计到货日期在上月1日前的

备案表的到货情况；否则，不予办理。 2、进口单位在办理



备案业务时，须对应提供下列单证： （1） 进口付汇备案申

请函（申请函内容应包含申请备案原因及备案内容）； （2

） 进口合同正本及主要条款复印件； （3） 开证申请书（如

备案原因为"远期信用证"，则该开证申请书上应有银行加盖

的业务章）； （4） 进口付汇通知单及复印件（如结算方式

不为"托收"，则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5） 电汇申请书（

如结算方式不为"汇款"，则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6） 进

口货物报关单正本、复印件及IC卡（如备案原因不为货到汇

款、信用证展期，则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及IC卡）； （7） 

结汇水单/收帐通知单或转口所得的信用证（如备案原因不

为"境外工程使用物资"、"转口贸易"，则企业可不提供该单据

）； （8） 预付款保函（如备案原因不为"90天以上到货"、超

过15％且超过等值10万美元的预付货款，则企业可不提供该

单据）； （9） 进口付汇备案表； （10）特殊备案情况下，

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凭证、文件。 上述单据的内容必须真

实、完整、清晰、准确。 3、企业在办理进口付汇备案业务

时应根据不同的备案情况对应提供上述单据，并按照下列要

求完成备案手续： （1） 企业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将有关单据

交外汇局核销业务人员初审； （2） 初审无误，审核人员将

单据报送主管领导审批； （3） 业务人员应于企业备案当日

（或次日，"受外汇局真实性审核进口单位名单"内企业除外

）将通过初审的单据报送主管领导审批；主管领导在次日（

或第三日，"受外汇局真实性审核进口单位名单"内企业除外

）将审批结果退审核人员；对于审批未通过的备案，审核人

员须及时向企业讲明原因。 （4） 审批通过后，由审核人员

通知企业（或由企业主动查询）备案结果，并将加盖"进口付



汇核销专用章"的备案表及所附单证退还企业；同时，将备案

表第四联及有关单证复印件一并留存、输机；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